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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 
修读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 

（2025 年 5 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多通道、多规格、模块化”的人才

培养体系，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完成主修专业学习任务的前

提下通过辅修另一专业的主要课程，跨学科交叉学习，培养具有

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结合

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辅修专业是指在本科学习阶段，修读另一专业的课

程，在主修专业符合毕业条件的前提下，达到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要求者可获得辅修专业证书。辅修学士学位是指在本科学习阶段，

修读另一本科专业大类的辅修学士学位课程，在获得主修学士学

位的前提下，达到辅修学士学位培养计划要求者可获得辅修学士

学位。 

 

第二章  专业设置及教学安排 

第三条  原则上已有一届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的专业，学院可

以申请设置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报教务处审批。 

第四条  辅修教学活动安排在第二至第八学期。 

第五条  若主修专业的教学活动安排与辅修教学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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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学生应服从主修专业安排。 

 

第三章  修读要求及程序 

第六条  学生可在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申请辅修。学生在校

期间只能申请修读一个辅修专业或一个辅修学士学位。 

第七条  学生申请辅修的条件：主修专业必修课程考核成绩

全部及格以上（含及格）；在校期间未受违纪处分。 

第八条  教务处每学期公布辅修的招生信息。 

第九条  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审查申请辅修学生的资格。 

第十条  学生申请获批后，应到辅修所属学院办理选课手续

并按有关规定交费。不缴费者，不能参加课程教学活动及课程考

核，不予记录成绩。 

 

第四章  成绩及学籍管理 

第十一条  辅修学生的学籍由主修专业所在学院管理，辅修

专业所在学院负责相关教学计划安排和成绩管理。 

第十二条  学生在辅修过程中，如主修专业与辅修专业存在

学分相同、内容相近课程，在某一方已取得学分后，学生可申请

学分互认，经同意后可免修一方课程，但免修课程门数不能超过

两门。免修的辅修课程不收费。 

第十三条  辅修课程考核成绩不及格者，不得补考,必须重

修并缴纳相应费用。 

第十四条  学生在辅修的过程中，主修专业必修课程考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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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不及格的，暂停其辅修资格，待主修专业不及格课程考核通过

后，于另一学期第一周内提出书面申请，经主修学院教务员核对

无误后，方可报名继续修读。 

第十五条  学生在辅修学习期间，因违纪受警告、严重警告、

记过、留校察看处分者，终止辅修资格；受退学处理者，按主修

专业开具退学证明和肄业证明；受开除学籍处理者，按主修专业

开具学习证明。 

第十六条 学生因故终止辅修学习，未取得相应证书的，可向

主修及辅修专业所在学院申请将已获得学分的辅修课程学分认

定为相近的通识课程或主修培养计划以外的选修课程学分。 

 

第五章  毕业资格审查及毕业 

第十七条  辅修专业毕业要求学分不低于 25 学分；辅修学

士学位要求学分不低于 60 学分（含辅修毕业论文学分）；主辅修

实验班辅修专业毕业要求学分按实验班人才培养方案执行；辅修

微专业最低毕业要求学分原则上不低于 12 学分。 

第十八条  学生主修专业符合毕业资格，同时达到辅修专业

培养计划要求，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未达到辅修专业培养计划

要求，已修课程有关学分认定按第十六条处理。 

第十九条  学生取得主修辅修学士学位，同时修完辅修学士

学位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并取得学分，且辅修学士学位与主修学士

学位归属不同的本科专业大类，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后，

授予辅修学士学位，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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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单独发放学位证书。 

第二十条  修读辅修学士学位的学生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资

格后，有以下情况之一，不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1．第八学期结束前未完成辅修学士学位培养计划要求； 

2．主修专业只获得毕业证书，未获得学士学位证书。 

第二十一条  学生修完辅修专业或辅修学士学位培养方案

规定课程，成绩合格，但未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者，待其主修

专业经返校重修获得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时，可按第十八、

十九条规定同步申请发放辅修专业证书和授予辅修学士学位。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起实施开始实施，适用于按 2025

级及以后辅修专业、辅修学士学位培养方案修读的学生。主辅修

双学位实验班的相关规定按照《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主辅修双学位

实验班管理办法》执行，辅修微专业的相关规定按照《广州城市

理工学院本科学生修读辅修微专业实施细则》执行。原《广州城

市理工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修读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管理

办法》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